西安市碑林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2025年残疾人新媒体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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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为积极响应科技助残政策，推动新媒体技术在残疾人群体中的普及与应用，特制定本培训方案。旨在通过系统培训，使残疾人能够熟练掌握AI工具在短视频制作、直播运营、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，依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，实现科技助残的实际效果。通过新媒体创业与就业，提升残疾人的经济收入，增强其社会参与感与自信心，逐步形成残疾人新媒体产业集群。暂定86人，每人培训费用不超过1万元。
二、培训对象
1. 持有有效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。
2. 具有西安市内户籍。
3. 处于就业年龄段（男性16至59岁，女性16至54岁）。
4. 有强烈培训意愿且具备基本学习能力的各类别残疾人。
三、培训目标
1.技能掌握：确保学员能够熟练运用AI工具完成短视频制作、直播运营、数据分析等核心技能。
2.培训要求：
1）每班培训人数不超过50人，每次仅开设一个班次。
2）培训合格率达到90%以上。
3.社会融入：通过新媒体领域的创业与就业，增强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感和自信心。
四、培训内容
1.核心课程
AI内容生成：短视频脚本创作、直播话术设计等。
2.智能剪辑技术
1）剪映等视频编辑软件的使用。
2）语音控制软件的操作技巧。
3.无障碍直播技术
1）读屏软件的应用。
2）抖音/快手等平台直播伴侣的使用。
3）数字人直播技术介绍与实践。
五、培训机构要求
1.培训教室
1）配备无障碍设施及消防设施。
2）拥有独立的、可容纳50人以上的多媒体培训教室。
2.实操场地
1）直播实操场地，包含标准化直播间不少于4间。
2）独立的视频剪辑创作实操区。
3）独立的数据分析实操区。
3.食宿条件
食宿场所须满足残疾人在培训期间的食宿需求。做到培训期间留存就餐相关影像资料及入住登记资料。
4.设施设备
1）独立的教学用屏及音响设备。
2）直播间实操设施设备符合培训要求。
3）视频剪辑及数据分析场地配备相应操作电脑。
5.培训人员：
1）配备项目负责人、班主任、培训老师、实操老师、生活老师。
2）培训老师不少于3人，均需持有教师资格证及电子商务师或互联网营销师等相关资格证书。
6.培训管理：
制定完善的培训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内容规划、教学计划、残疾人心理疏导方案、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、教学管理制度、日常管理制度、应急管理制度、消防安全制度等。
六、培训流程
  1.签署培训合同。
  2.提交开班申请并等待审核。
  3.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。
  4.正式开展培训。
  5.培训结束后，机构线上提交结业申请。
  6.提交费用结算单及相关培训资料。
  7.接受第三方验收。
七、培训资料要求
需准备并提交以下资料，保证资料的完整性。签到册需一天两签。在培训过程中如需停课或更换培训学员，需第一时间提交情况说明。
1.开班申请表
2.公示资料
3.开班通知
4.学校及讲师资质证明
5.培训学员花名册及签到册
6.补贴发放表
7.培训学员残疾证复印件
8.培训学员档案登记表
9.安全承诺书与满意度调查表
10.就业创业意向登记表
11.培训期间影像资料
12.培训考试考核方案及实操考试成绩单
13.授课日志、课程安排表、培训方案及教学计划大纲
14.培训班安全维稳预案
15.学员考勤管理制度
16.结业证书
17.培训工作总结
18.培训费用结算单
八、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
培训机构需在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上完成注册，并严格按照系统要求上传所有相关培训资料。
九、其他要求
本采购包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。（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）。

